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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聖根

香港，2026年6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為執行董事樸聖根先生（董事長兼行政總裁）、王培德
先生、岳端普先生、張治山先生及陳晶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強先生、項立
剛先生及蘇子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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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讯讯众众通通信信技技术术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第第四四届届董董事事会会第第二二十十五五次次会会议议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一、、会会议议召召开开和和出出席席情情况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6月 23日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电子通讯会议  

3.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6年 6月 1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朴圣根先生 

6.会议列席人员：董事会秘书陈再雄先生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北京

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8 人。 

二二、、议议案案审审议议情情况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H股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 H股公司秘书区咏诗女士因其他工作安排，已辞任本公司公司秘书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第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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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项下之本公司授权代表（「授权代表」）职位，上述辞任自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

三日起生效。 

区女士已确认，彼与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其辞任之事宜

须提请联交所或本公司股东垂注。 

董事会已议决委任陈再雄先生（「陈先生」）及李巧玲女士（「李女士」）为本

公司的联席公司秘书（「联席公司秘书」），上述委任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董事会亦委任李女士为授权代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陈先生及李女士之履历详情如下： 

陈再雄先生，41岁，拥有逾 17年财务管理、会计及企业管治相关经验，于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加入本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并已自二零二六年二月六日起获委

任为本公司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陈先生于二零一零年七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

学，获得会计学学士学位。陈先生于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取得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颁发之高级会计师职称；于二零二五年五月取得香港质量保证局颁发之

环境、社会和管治(ESG)高级评价师；于二零一七年四月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新三板」）颁发之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于二零一八年三月取得中国

证券业协会颁发之证券基金期货从业资格证书；及于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之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于加入本公司前，陈先生曾出任华致酒

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码：

300755.SZ））的财务经理、北京哟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曾于二零一五年十

月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在新三板上市的公司）的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北京亿商

联动国际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及北京楚之园环保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总监。 

李巧玲女士为达盟香港有限公司之公司秘书服务部经理，负责向客户提供公

司秘书及合规服务。李女士于公司秘书领域拥有超过 15 年经验，对企业管治及

合规事务具丰富的知识及经验。其为香港公司治理公会及英国特许公司治理公会

会员。 

董事会谨此对区女士于过往任职期间提供的服务表示衷心感谢，并欢迎陈先

生及李女士履新。 

根据上市规则第 8.17条，发行人必须委任一名符合上市规则第 3.28条规定

的公司秘书。上市规则第 3.28 条规定，发行人必须委任一名联交所认为凭借其

学术或专业资格或相关经验有能力履行公司秘书职能的人士为其公司秘书。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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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目前并无拥有上市规则第 3.28 条规定的公司秘书资格，本公司已向联交

所申请且联交所已授予豁免（「豁免」），自陈先生获委任为联席公司秘书当日起

三年期间（「豁免期」），豁免严格遵守上市规则第 3.28条及第 8.17 条规定。 

寻求豁免的理由为(i)陈先生对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的业务及

营运（该等公司主要在中国内地开展业务）拥有深入了解，并了解本集团的企业

管治事宜；(ii)其与本集团管理层的密切工作关系；(iii)如上所述的陈先生的

学术及专业资格，本公司认为委任陈先生为联席公司秘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

整体利益；及(iv)本公司将安排陈先生参加专业培训机构提供的上市规则、企业

管治及合规方面的培训课程，每年培训不少于 15小时。 

豁免的授出乃基于以下条件：(i) 在豁免期内，陈先生必须由李女士协助；

及(ii) 倘本公司严重违反上市规则，则豁免可被撤销。在豁免期结束前，本公

司必须向联交所证明并取得确认，陈先生在豁免期内受益于李女士的协助，已获

得相关经验并能够履行上市规则第 3.28 条规定的公司秘书职责，从而无需申请

进一步豁免。 

如本公司情况发生变化，联交所可撤销或变更豁免。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三、、备备查查文文件件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

关资料 

 

 

 

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3 日  


